
國七/高一新生-臺北市114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組語文競賽新生增額報名表 

請符合下述「新生增額推薦資格」且有意參加114年度市賽的同學， 

務必於114年7月18日(五)中午12點前繳交以下文件至教務處教學組洪小姐，逾時不受

理： 

1. 「新生增額報名表」:請完整填寫，字跡請務必清楚。 

2. 「新生增額資格證明文件」：市賽或全國賽獎狀正本。(正本檢驗後，影印影本，正本發還) 

3. 「臺北市114年度語文競賽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」(附件1): 

請完整填寫、字跡請務必清楚。「臺灣客語腔調」及「原住民族語言別」請參考附件「臺

灣客語腔調、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說明」。雙親請父母都要簽名，若因故不克簽名，請依同意

書下方註2說明簽名及加註原因。若為單親，則請加註單親。 

有任何問題請於平日上午9:00-12:00來電洽詢教學組洪小姐 02-2505-4269轉117  
 

臺北市114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組語文競賽新生增額資格 

依據本市114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組語文競賽實施計畫肆、六、(五) 

新生增額推薦資格（由該教育階段就讀學校「增額」推薦參加本年度本市複賽，不佔該校原核定

名額，並以1次為限)： 

1.114學年度新生於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： 

(1) 前一學習階段（國小5.6年級或國中7至9年級）曾獲得市（縣）賽（不限本市，他縣市亦可）

語文競賽該組該項目複賽第1至6名，得以該獎項增額推薦參加本市該語言該項目複賽，國語動態

項目（演說及朗讀）進入複賽「第1階段」，而國語靜態項目（寫字、作文及字音字形）及本土語

文所有項目則進入單一階段複賽。（註：北市國小之「多語文比賽」需該項目獲「優勝」，且註

明為前6名，「優等」則不適用）。 

(2) 前一教育階段(國小1至6年級或國中7至9年級)獲得全國語文競賽該組該項目特優，依競賽項

目得增額參加本市該語言該項目複賽「第2階段」（國語靜態項目及本土語文所有項目均為單一階

段複賽）。 

 
※字跡請務必清楚，以利辨識。 

部別: □高中 □國中    學生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 生日：＿＿＿年＿＿月＿＿日   

 

學生身分證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學生手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□無手機 

 

學生 e-mail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□無 e-mail 

 

家長簽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稱謂:＿＿＿＿＿＿＿   家長手機: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身心障礙特殊需求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 □無特殊需求 

 

※確認報名資格無誤後，將安排校內老師擔任指導老師。若該語言別校內無任教老師，將請學生自

行安排指導老師並提供指導老師資料。 



附件1 

臺北市114年度語文競賽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 

組別 
□國中學生組 

□高中學生組 
參賽 

語別 

□國語 

□臺灣台語 

□臺灣客語 

（腔調：       ） 

□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

（語言別：       ） 

※請參閱附件4，共42個

方言，請完整填寫！ 

參賽 

項目 

□演說 

□情境式演說 

□朗讀 

□作文 

□寫字 

□字音字形 

參賽 

區別 
 

北區 

□南區 

 

競賽員姓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 □其他 

  就讀學校(含系所) 

或服務單位(含職稱) 

※請務必填寫「全銜」 
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
就讀年級

※學生必填 
114學年度為   年級 

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聲明： 

  本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無償將個人參加「臺北市114年度語文競賽」之影

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，並同意公告姓名於競賽網

站，謹此聲明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競賽員：         簽章 

 

     立書人：(父/母)         (母/父)         簽章 

 

或 (監護人/主要照顧者)         簽章 

 

中 華 民 國 114  年    月    日 

註： 
1、 依據「臺北市114年度語文競賽實施計畫」第8點第2項「競賽員之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所有，報名時需繳交影

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書。」，未繳交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。 
2、 按現行相關法規，雙親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。因此，學生組競賽員之雙親應共同簽章，倘雙親因故不克簽章，請學生組競

賽員之「主要照顧者」(如：祖父母、外祖父母或親戚等人)簽章，並於(父/母)或(母/父)簽章處註記原因(如：外地工作等)；另雙

親其中一方因故不克簽章時，亦請於該方簽章處註記原因。 
3、 學生組競賽員若由雙親其中一方或他人取得監護權之情況下，請於「監護人」處簽章。 
4、 報名教師組或社會組者，僅需於「競賽員」處簽章即可。 
5、 以上簽章如有爭議需以訴訟處理時，立書人同意應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，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



附件4 

臺灣客語腔調、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說明 

1、 臺灣客語腔調計有四縣、海陸、大埔、饒平、詔安、南四縣等6種。 

2、 原住民16族42語言別名稱表如下： 

民族別

代碼 
民族別 語言別 

語種 

序號 

1 
阿美族 

(Amis) 

南勢阿美語（原稱：北部阿美語） 

1 

秀姑巒阿美語（原稱：中部阿美語) 

海岸阿美語 

馬蘭阿美語 

恆春阿美語 

2 
泰雅族 

(Tayal) 

賽考利克泰雅語 

2 
澤敖利泰雅語 

四季泰雅語 

宜蘭澤敖利泰雅語 

汶水泰雅語 3 

萬大泰雅語 4 

3 
排灣族 

(Paiwan) 

北排灣語 

5 
中排灣語 

南排灣語 

東排灣語 

4 
布農族 

(Bunun) 

卓群布農語 

6 

卡群布農語 

丹群布農語 

巒群布農語 

郡群布農語 

5 
卑南族 

(Pinuyumayan) 

南王卑南語 

7 
西群卑南語（原稱：初鹿卑南語) 

知本卑南語 

建和卑南語 

6 
魯凱族 

(Rukai) 

霧臺魯凱語 
8 

大武魯凱語 



民族別

代碼 
民族別 語言別 

語種 

序號 

東魯凱語 

多納魯凱語 9 

茂林魯凱語 10 

萬山魯凱語 11 

7 
鄒族 

(Cou) 
鄒語（原稱阿里山鄒語） 12 

8 
賽夏族 

(SaySiyat) 
賽夏語 13 

9 
雅美族 

(Yami) 
雅美語 14 

10 
邵族 

(Thao) 
邵語 15 

11 
噶瑪蘭族 

(Kebalan) 
噶瑪蘭語 16 

12 
太魯閣族 

(Truku) 
太魯閣語 17 

13 
撒奇萊雅族 

(Sakizaya) 
撒奇萊雅語 18 

14 
賽德克族 

(Seediq/Seejiq/Sediq) 

都達賽德克語（原稱：都達語） 

19 德固達雅賽德克語（原稱：德固達雅語） 

德鹿谷賽德克語（原稱：德路固語） 

15 
拉阿魯哇族 

(Hla'alua) 
拉阿魯哇語 20 

16 
卡那卡那富族 

(Kanakanavu) 
卡那卡那富語 21 

※說明：語言別以虛線表示者併為一組，以實線表示者另立一組比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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